
家用天然氣將有範本可循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討論通過經濟部研擬之「家用天然氣供氣定型化契約範本
草案」，未來公用天然氣事業因進行設備保養而停止供氣，一個月內總計 6 小
時以上者，應依比例扣減基本費；業者派員檢查管線時，不得進行推廣、銷售
商品或其他類似行為；消費者逾繳費期限繳交天然氣費，逾期在七日以內者，
免收違約金；逾七日起加收之違約金不得超過百分之四。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表示，本範本實施後，公用天然氣事業應依本範本修正其
營業章程內容，提供消費者更完善之保障。本範本規範之重要內容如下： 
 
一、計量表類型：消費者得依需要選用機械表（每月基本費：新台幣 60 元）或

微電腦瓦斯表（每月基本費：新台幣 100 元）。天然氣事業應告知消費者
機械表及微電腦瓦斯表之差異，即機械表僅有計量功能，微電腦瓦斯表除
具有計量功能外，於下列情形，尚有自動遮斷保障用氣安全功能： 

（一）瓦斯供應壓力在三十毫米水柱以下時。 
（二）發生五級以上地震時。 
（三）瓦斯流量超過表設計流量二倍時。（第一條） 
 
二、停止供氣之通知及基本費之扣減：天然氣事業停止供氣，除有不可抗力或

緊急事故外，應事先通知。因發生不可抗力或緊急事故停止供氣，在同一
個月內總計超過二十四小時者，應按日數比例扣減基本費，以二十四小時
折算一日，其未滿二十四小時，亦以一日計。因進行設備保養、修繕或其
他工程而停止供氣，一個月內總計 6小時以上者，即應依比例扣減基本費。
（第三條） 

 
三、管線檢查：天然氣事業應定期派員為消費者檢查管線，不收取費用。從事

檢查時，不得進行推廣、銷售商品或其他類似行為。（第八條） 
 
四、計量表失準之處理：消費者或天然氣事業如認為計量表有失準確時，由天

然氣事業現場勘查，勘查結果其準確度超出法定公差時，即由天然氣事業
免費更換計量表，並按勘查結果重新核算至少最近三期氣費。（第十條） 

 
五、計量表故障時天然氣費之推計：計量表無法正確計算天然氣使用量時，天

然氣事業應依下列方式計算最低者推計之： 
（一） 前一年度同期用氣度數。 
（二） 前三期平均用氣度數。 
（三） 前六期平均用氣度數。（第十五條） 
 



六、逾期繳費違約金：消費者逾繳費期限繳交天然氣費，逾期在七日以內者，
免收違約金；逾七日起至第十四日止，依應繳天然氣費加收百分之一之違
約金；逾十四日者，依應繳天然氣費加收百分之二之違約金。應繳天然氣
費達二期以上且經催收程序仍未繳納者，依應繳天然氣費加收百分之四之
違約金。（第十七條） 

 
 
 
 
 
 
 
 
 
 
 
 
 
 
 
 
 
 
 
 
 
 
 
 
 
 
 
 
 
 
 
 
 
 
 



空運、海運設置守護關卡，拒絕藥害，不准入境！ 

 

財政部關稅總局 (臺北關稅局)稽核 何達晃先生  口述 

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專訪彙整 

 
    別以為從國外一口氣帶著 30 瓶萬金油、80 盒龍角散回來，送禮自用兩相宜
喔！因為您可能會在不知情的狀況下，違反入境旅客攜帶自用藥物的限量規
定，但您能隨身托運的藥量畢竟非常非常少數，而且不以販售為目的，然而社
會上卻有很多不法廠商無所不用其極，大量走私偽劣藥品，為賺取暴利犧牲國
人健康。 
 
    為了配合取締偽劣假藥入侵台灣，財政部關稅總局各單位同仁並肩作戰，
重重打擊不肖份子的「藥」害，全力防堵、用心把關，大大降低偽劣藥物侵台
機會，身為查緝悍將的一員，才剛熬夜至凌晨五點完成任務的台北關稅局稽核
何達晃先生表示，因為台灣是海島型國家，來自國外的偽劣假藥只能以空運、
海運兩路進入，因此基隆、臺北、臺中、高雄等各關稅局的聯合查緝作業，正
是杜絕偽劣假藥入境的「天下第一關」！ 
 

由於業務分類，關稅總局查緝任務也分 4大區塊進行職掌，各別依照 1.貨
品輸入管理辦法、2.快遞貨物通關辦法、3.郵包物品進口免稅辦法、4.入境旅
客攜帶行李物品報驗稅放辦法依法辦理。以大宗的“進口人用藥品”(ex：輸入
規定代碼為 503) 舉例來說，納稅義務人必須在運輸工具進口日後 15 天內向海
關申報，除了辦理通關必要的提單、發票、裝箱單⋯還必須附上藥商資格與主
管機關衛生許可。而進口報單上的貨物名稱、規格、生產國別、單價、數量、
代碼⋯均不得有誤，而且一定要有主管機關核發的輸入許可證號碼，當所有細
目都與連線資料完全相符，才能通關放行。一般來說，藥品若涉虛報、藏匿等
問題則必須依海關緝私條例處分，可沒收藥品再依貨價處 1~3 倍罰鍰，但為了
利益，有些藥商或個人還是願意嘗試其它走私手法，利用少量的“快遞”、“郵
包”或透過入境旅客行李矇混闖關，還好第一線同仁擁有 X光儀檢視科技搭配
豐富的經驗法則進行查核，盡力嚴防漏網之魚，當走私的「偽劣假藥」無利可
圖又要吃上官司，再難纏的違法之徒也「藥」棄邪從正。 
 
    既然知道各關稅局正努力為國人查緝進口的偽劣藥品，您是否也很想瞭解
這些被稱之為“偽藥”和“劣藥”的差別究竟在哪裡呢？何達晃進一步說明：
「只要發現未經核准擅自製造、含有成分之名稱與核准不符、將他人產品抽換
或掺雜、曾經塗改或更換有效期間標示等任一情形者即稱之為“偽藥”。若被
稽查出擅自添加非法定之著色、防腐、香料、矯味、賦形劑者；有效成份之質、
量、強度與核准不符；藥品含有污穢或異物；明顯變色、混濁、沉澱、潮解或
已腐化分解者；主治效能與核准不符；超過有效期間或保存期限；因儲藏過久



或儲藏不當而變質；裝入有害物質所製之容器或使用回收容器等上述任一情形
則判定為“劣藥”。」不論空運、海運，只要發現偽、劣藥，就一律不得入境！ 
 

除上述說明，和一般民眾最為相關的「入境旅客攜帶行李物品報驗稅放辦
法」，也是經常被忽略，卻不得不加強宣導的部份！何達晃先生特別提醒民眾出
國時千萬不要任意攜帶過量成藥、維生素、中藥材⋯等藥品歸國，因為法令有
明文規定攜帶上限，例如萬金油不能超過 3大瓶或 12 小瓶；辣椒膏(24 片盒裝)
不能超過 2盒，就連中藥材每種也只能以 0.6 公斤(合計 12 種)為限⋯，萬一不
幸在國外買到的是偽劣藥物或禁藥時，歸國旅客更應該費心注意。 
     

由於各關稅局日以繼夜的查緝，一年內已查獲幾一百多萬顆的仿冒威而
剛、減肥藥、保肝膠囊、消痔丸及 7千多劑胎盤素⋯等眾多偽禁藥品，績效斐
然，成功阻斷大宗進口偽禁藥物流入市面，雖然如此，還是希望國人能主動擺
脫亂買、亂吃這種“藥不得”的觀念，若有需要，記得找醫生、藥師，才能真
正為自己的健康把關！ 
 
 
 
 
 
 
 
 
 
 
 
 
 
 
 
 
 
 
 
 
 
 
 
 
 



冒險吃「驚心特效藥」，不如求醫對症下藥 

 

台北榮民總醫院臨床毒物科  醫師  吳明玲小姐 口述 

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專訪彙整 
 

    很多民眾都有自行買藥的「壞習慣」，有的還會主動養成長期服用“有病治
病、無病強身”的保健食品、靈丹妙藥，這觀念不論來自於電台、廣告、朋友、
直銷⋯都不如花點時間聽聽「專家」的良心建議！因為臨床毒物科的醫生，可
以利用科學檢驗，分析我們自以為買到賺到的“好東西”，究竟是藥到“病” 
除的良方，還是藥到“命”除的病因。分享下列幾個門診實際案例，就不難發
現蒙古大夫的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囉！ 
 
    例如一位 48 歲的女性，近 5年來覺得皮膚變薄、皮下容易瘀青、傷口難以
癒合，這幾年又常失眠、缺乏食慾、胃酸逆流、體重減輕，偏偏就診時看起來
整個人並不纖細，不但滿月臉，還有水腫的傾向，檢查之後發現病患腎上腺功
能不全、葡萄糖耐受不良、高尿酸血症以及胃潰瘍，醫生覺得情況可疑，特別
再三詢問，患者才吐露出她一直有習慣服用向市場地攤購買的痠痛中藥，因為
頗有療效，不疑有他，就不覺得跟身體出現的異狀有關。醫生請她把 10 年來食
用的痠痛中藥拿來化驗，竟查出痠痛中藥的成份裡含有西藥的利尿劑
(hydrochlorothiazide) 、 鎮 痛 消 炎 藥 (indomethacin) 、 退 熱 止 痛 藥
(acetaminophen)、咖啡因，難怪患者會產生許多使用利尿劑的副作用，現在要
靠醫生開的類固醇、安眠藥並嚴格控管飲食，病情才能逐漸穩定，可謂賠了夫
人又折兵！ 
 
    還有高齡 70 的爺爺，本來只有氣喘病史，但因為皮膚濕疹 4個月未癒，便
大量食用號稱“台灣山產”的「純天然百步蛇解毒丸」，數日後兩腳腫脹、尿色
偏橘、頭暈倦怠、背後還產生大片瘀青延伸至大腿，就醫檢查發現血紅素降低、
凝血功能異常、眼結膜下出血、右大腿血腫⋯診斷出「後天性血友病」，醫師百
思不得其解，請爺爺把“純天然”的百步蛇解毒丸拿來化驗，果然驗出膠囊裡
有 抗 組 織 胺 (chlorpheniramine) 、 和 非 那 吡 啶 - 尿 道 鎮 痛 劑
(phenazopyridine)，等於在中藥裡摻了抗過敏的西藥成分，而尿道鎮痛劑正是
讓尿液呈現橘色的主因，醫生給爺爺多次輸血和免疫治療，住院一個半月後，
還持續門診追蹤才獲得緩解，早知如此，何不一開始就找正規醫院就診呢？ 
     
    此外，醫生也有遇到因為「黃疸」而就醫的患者，起初以為是肝膽出了問
題，但 53 歲的病患只有糖尿病、高血脂病史，而且長期都在控制中，但病患卻
聲稱最近出現噁心、嘔吐、食慾降低、腹瀉等問題，就醫檢查證實為「急性肝
炎」，但病史使用中的藥物並不會造成黃疸，醫生因諸多疑惑，便慢慢誘導患者



說出使用其他藥物的“秘密”，才知道他剛吃了 2星期的「山寨版威而鋼」，號
稱成分天然的壯陽藥經過分析，發現含類緣物 tadalafil (cialis 犀利士)，連
患者都無法相信自己差點用藥害了自己！ 
 
    同樣的手法，也曾發生在美國帶回來的藥裡！一位 55 歲的女性，經朋友介
紹在美國華人城買了“同仁堂”的「祛斑霜」，兩個月後產生眼睛刺痛、乾燥、
臉部感覺異常、手麻、疲倦和經常性頭痛，警覺性高的女患者特地帶了「祛斑
霜」給醫生做藥物分析，就醫檢查後發現婦人的「汞」中毒超過 20000 ppm，因
為汞有很好的美白效果，經皮膚吸收進入體內，時間久了會導致過敏、失智與
記憶力減退的問題，嚇得患者驚聲尖叫，後悔大量血拚“來路不明”的祛斑特
效藥！  
 
    自 2005~2010 年，台北榮總毒藥物實驗室共接獲 123 人次委驗中藥或健康
食品添加藥物分析，結果有 26%驗出摻有西藥成分。很多健康食品和中藥為掌握
消費心態，必須在短時間內呈現顯著療效，於是偷偷添加西藥成分，希望患者
吃了「馬上有 Feel」，所以千萬別以為宣稱天然的「健康食品」就 100%天然、
叫做「中藥」的就一定是不傷身的漢方，因為長期食用偽劣假藥，反而是慢性
中毒或傷身的最大元兇，更不要盲目相信產品保證書或檢驗報告。俗話說：「寧
走十步遠 ，不走一步險」，身體是自己的，千萬別拿生命健康開玩笑，有病找
醫師才是王道！ 
 
 
 
 
 
 
 
 
 
 
 
 
 
 
 
 
 
 
 



明察暗訪追根究底，鬥智鬥力打擊黑心！ 

 

法務部調查局(台北市調查處外事站) 副主任 高聰明先生  口述 

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專訪彙整 
 

    雖然工作就像電影裡明察暗訪的“特務”一樣，絕不能放過任何蛛絲馬跡，
必須鬥智、鬥力，打擊黑心廠商，但調查局的高聰明先生打從心底認為「這真
的是一件做“功德”的任務」！因為心疼許多民眾在不知情的狀況下，吃了誤
以為可以「有病治病，無病強身」的偽劣藥品，反而傷害了身體，造成需要終
身洗腎的遺憾，甚至成為健保一年 300 多億支出的沉重負擔，糾舉這些原本就
不該存在的異象，當然要循線查辦、追根究柢，把握「擒賊先擒王」的原則，
希望能為取締不法貢獻一帖「特效藥」！  
 
  一般來說，調查局偵辦的對象，大多以壯陽、減肥、安眠藥⋯等偽、禁藥
為主，還有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偷偷掺了“西藥”的健康食品、中藥和化
妝品，把迷信“神速療效”的消費者騙得團團轉，連健康都跟著「呷緊弄破碗」，
但真正最棘手的要算是所謂的「類緣物」，常見的是不肖生物科技公司會把做過
人體實驗的合法藥品成份擅自更動，稍微改變比例或化學結構，假藉“生物科
技”之名行詐騙之實，例如一些加了“類緣物”的韮菜籽、秘魯 MACA⋯等，製
程完全不符合國際標準，彷彿是藥品裡的“恐怖份子”，當然要從嚴查辦。除
此之外，像是銀杏、退黑激素等商品，在國外雖然合法，但台灣還是屬於藥事
法所規範的藥品，表示仍有一定程度的危險性，只要不照政府立下的規則，都
是可以執行查緝的不法藥物。 
 
    奇怪的是，明知販賣偽劣假藥是違法行為，為什麼廠商還是願意鋌而走險？
拼命透過藥局通路、報章雜誌、電子媒體或網路行銷接觸消費者，其實最大的
誘因，就在於至少高達十倍以上的「暴利」，舉例來說，一顆“山寨威而鋼”可
以賣到跟本尊不相上下的高價，業者抓緊“貴較有效”的消費心理，當然昧著
良心大賺一筆，萬一不小心倒楣被抓，法律罪責也很輕，只有最重本刑，沒有
最輕本刑，而且大多以緩刑或易科罰金結案，風險不會太大，還可能用送驗樣
品取得合格文件蒙混過關，但倉庫或出貨給藥局的卻是偽藥，或是辯稱委託美
國等廠商在外國製造，以不知情的理由脫罪，更何況藥品檢驗因人手有限相當
耗時，各單位對於法條的見解也偶有分歧，才會使藥物氾濫情形日漸猖狂。 
 
  為了破解這些不法技倆，調查局自有一套可以“避免打草驚蛇”的方法，
行動前除了瞭解、勘察⋯做足事前功課，還要小心翼翼、膽大心細，為的就是
不要有任何風吹草動壞了大局，但偶爾也需要第六感幫忙，才能嗅出端倪，例
如：為什麼藥品送到韓國會被退運？同樣的貨源是不是跟另一案件的盤商有



關？醫療院所採購對象是否合乎情理⋯？再秉持“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的
觸角，向四面八方延伸查緝。 
  

人數極少的調查局精兵們，特別將偵辦重點放在最關鍵的部份，以杜絕不
法藥物的「源頭」為首要目標、企圖查辦連線窗口直搗黃龍、並加強偵查含麻
黃素類製劑（如感冒藥）流向不明的案件和不法製造廠的累犯⋯等，調查局行
動時，除了要遵守相關法令、熟知情資，更要掌握偵辦的“時效性”，結合司
法調查與行政檢查的專業支援，經常要南北奔波緊急搜索，一天之內追工廠、
追來源，把找到的成品、半成品、原料、帳冊、文件一併搜扣或取樣，一張搜
索票，一次把握所有證物，才有機會 “立即”查明來源，進一步抽絲剝繭，一
網打盡。 

 
專案期間調查局共偵辦 195 案，查獲 1,152 萬 417 顆偽劣假藥，嚴重警告

了違法業者，但話說回來，不亂買藥、用藥的“自己”才是掌控健康的主人，
提醒大家有病找醫生，別跟不法份子“討藥方”，就是給調查局第一線的無名
英雄們，最安慰的掌聲了！ 
 
 
 
 
 
 
 
 
 
 
 
 
 
 
 
 
 
 
 
 
 
 
 
 



健康一定「藥」安全，救命或傷身，結果「差很大」！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局長  康照洲先生  口述 
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專訪彙整 

 
    電視台的“購物天后”分享自己的窈窕經驗，挑逗您的採購慾望；書店裡
的“健康達人”用集結成冊的排毒防癌寶典，召喚您的視線；聚會中的“直銷
專家”滔滔不絕讚頌各種保健食品的療效，甚至找來親友當面見證⋯就在您快
被說服的剎那，突然被身旁的數字周刊封面給嚇到，因為斗大的標題寫著：「女
主播爆料，毒減肥藥席捲名媛圈！」這才讓您思考食品藥物的安全性，而取締
這些可能被吃進肚子裡的「偽劣假藥」，正是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的重要任
務！ 
 
   “藥品”是必須受到高度規範的，為了醫治病患，藥物的「品質」和「有效
性」缺一不可，因此從生產、製造、核准、使用方法⋯都要層層把關，由於製
作成本高，又只能找醫生或合格藥房才能買到，這類“價錢較高、可近性低”
的產品，特別容易成為不肖業者眼中的“商機”，就像壯陽、減肥、鎮痛⋯產
品，有需求就有供給，可滿足消費者羞於啟齒或想撿便宜的心態，光非官方統
計一年就有近 300 億美元的產值，當然要用最高標準來規範！因此，取締偽劣
假藥是維護民眾健康首要工作。 
 
    第二階段則以“媒介”為取締重點！由於衛生單位對西藥嚴格監控，無計
可施的廠商轉而從深受華人青睞的「中藥」下手，但中藥、草藥藥效緩慢，在
背地裡添加西藥的產品便應運而生，不管是千年靈芝也好、養肝漢方也罷，都
可能為講求「速成」的現代人掺入西藥，“強化”功能，以“東西合體”或“魚
目混珠”的形式賺取黑心錢，但中藥畢竟還是「藥」，對多數民眾而言，總要生
病或身體有特殊需求才會使用，只「藥」有健康概念，仍會稍有警覺。但第三
階段著重取締的“健康食品”就非常令人擔憂，因為它以時尚的「生技」姿態
出現，生產單位未必來自密切管控的「藥廠」，只要有膠囊、填充機器、盒子標
貼⋯客廳也能變成製造廠，接著投注大量廣告與直銷預算，找來學者專家，透
過平面、電子、網路等各種媒體，以食品概念大玩商業文宣，在合法與非法的
邊緣地帶“暗示”神奇療效，就能大賣特賣，因為「號稱」不是藥，更容易使
消費者在毫無戒心的情況下長期使用，萬一吃到的是“非天然”保健食品，對
健康的危害將超乎想像！ 
 
    由於偽劣假藥和健康食品的宣傳曝光過於氾濫，已超出藥政管理的範疇，
99 年 3月才會展開跨部會合作，集結衛生、海關、海巡、檢警調、NCC...等 9
大單位聯手運作，集中火力全方位查緝，共同破獲多起大型偽藥集團，聯合取
締小組專案成立後，查獲不法藥物數量達 1,154 萬顆，為小組成立前的 6.3 倍，
專案期間各縣市衛生局共移送 1,763 件不法藥物，違規藥品與食品廣告查處罰



鍰更高達 251,501 仟元，經過幾次深入的“微服查緝”行動，發現藥局、市場、
夜市、廟口和情趣商店販售偽劣藥品的違規率均明顯下降！ 
 
    如果您想嘗試自行判別偽劣假藥，可主動上衛生署網站查詢，除了確認衛
生署許可證字號，還能比對公司、照片等，做為初步參考，而一般常被仿冒的
藥廠產品，也會經常更換包裝以利辨識，或加強凹版、雷射⋯等防偽設計，給
民眾更多保障，若您仍有疑惑，還可將產品送至民間的實驗室或消基會代為檢
驗，查個水落石出。至於保健食品的部分，不論是維他命、魚油、冬蟲夏草、
納豆酵素⋯等，最好先確認身體狀況再做補充，還有一些經過認證的健康食品，
例如能控制血糖、心血管疾病⋯的保養品，使用時更要特別謹慎小心，以免忽
略初期病徵，沒有在第一時間尋求正規治療，可能會延誤病情，尤其血管、心
臟病變都是慢慢形成的，萬一不幸真的發病，反而耽擱了治療黃金時期。 
 
    居住在豐衣足食的台灣，除非您特別偏食或有特殊體質，否則並不需要特
別補充營養品，只要均衡飲食、多吃高纖蔬果、養成運動習慣，都能保持健康
狀態，若感覺身體不適，千萬別去「瞎拚」藥品或保健食品，盡快求診才是正
道，如果您偏好西醫，就找醫師徹底檢查接受治療，若您想看中醫，就請大夫
望聞問切對症下藥，千萬不要輕易相信“誇大不實”的食品藥物廣告，讓「藥
害」有機可乘。總之，只要有“立即危害”或“延誤就醫”的「無可救藥」，都
是衛生單位密切關注的課題，因為健康真的很重要，絕對不能吃錯藥！ 
 

 


